息文广旅字〔2025〕35号                签发人：钱长鹏

关于政协息县委员会委员提案

第90号提案的答复意见

任思国委员：
您提出的关于“关于加强息县境内文物保护建议”的提案已收悉。经我单位研究办理，现答复如下：

我县文化底蕴厚重，文物资源丰富，县域内现有不可移动文物382处，县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71处，这些优秀的历史文化遗产，是我县不可再生的宝贵资源。2024年我单位启动了全国第四次文物普查，对不可移动文物进行了逐一实地走访，全面摸清不可移动文物现状，目前正在上报数据，为下一步公布名录打好基础。同时公安部门已将古墓葬纳入实时监控范围，切实保障不可移动文物安全。
2022年，我单位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》《河南省＜文物保护法＞实施办法》等法律法规，结合我县文物保护管理工作实际，特申请为县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树立文物保护标志牌，计划于2023年对许庄遗址（许冢遗址）等10处市保单位、古墓冢（付庄西北墓地）等6处县保单位树立文物保护标志牌，虽每年向县财政申请资金，但因财政紧张，未拨付资金，难以完成。

文物是历史见证，文物保护是响应文旅发展的必然要求，但我县财政紧张，县文物事务中心工作经费已多年未纳入财政预算，文物保护工作开展困难。

下一步，我单位将积加大宣传力度，争取政府投入和吸引社会资金参与，争取将县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全部设立标志牌。我们将依法加强文物保护，挖掘我县优秀历史文化价值，结合工作实际合理利用，推动我县文物保护利用工作及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传承，助力文旅融合发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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